
珠海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
切实加强当前疫情形势建设工地

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

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
城市规划和建设局，各区（功能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鹤

洲新区筹备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

心、市建设工程质量监测站，斗门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，各建设、

施工、监理企业：

当前，我市多个周边城市已出现建设工地新冠肺炎确诊病

例，我市个别建设工地从业人员被判定为密接人员，建设工地“外

防输入”形势严峻复杂，为进一步加强当前疫情形势建设工地疫

情防控工作，现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迅速抓好落实。

一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站位

各有关单位务必充分认清当前疫情防控的复杂、严峻形势，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，坚定不移坚持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总策略，坚定

不移坚持“动态清零”总方针，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性，严格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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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疫情防控责任，严格落实最新疫情防控相关管理规定，强化工

地从业人员和施工现场管理，全力以赴、全身心投入到建设工地

疫情防控工作中。

二、全面强化工地防控措施

（一）参建单位要落实建设工地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企业法

定代表人落实企业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责任，项目责任人落实建

设工地第一责任责任，建立健全建设工地防控小组的组织架构和

工作职责，调整优化当前疫情形势下建设工地疫情防控的制度、

机制、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（明确应急准备、应急响应、临时隔

离等各环节具体流程以及属地疾控部门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），将

疫情防控责任压实到每一名参建人员，确保工地应急指挥体系始

终处于激活状态。

（二）严格实施工地围蔽管理，办公区、施工区以及工地内

外的生活区只能保留 1 个出入口。

（三）工地出入口等醒目位置及时更新张贴风险区、三天两

检地区等涉疫重点地区名单，落实健康管理措施。

（四）项目全员纳入实名制管理，并建立“一人一档”防疫

档案。

（五）工地人员执行“两限制两提倡”，严格落实风险区来

（返）人员相应防控措施，加强人员摸排，并纳入名单管理。

（六）人员进入工地前须严格落实测温、戴口罩、扫码（亮

码）、核查核酸和行程状况，重点查验散住在工地外参建人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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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酸检测结果并登记信息，以及外地来（返）珠人员的情况，结

合“场所码”“团体码”管理，严禁各类风险人员进入工地。

（七）重点做好外地返（上）岗人员的健康排查和健康管理，

工地出现本土疫情期间，暂不安排新招聘参建人员进入工地，对

集中居住在工地外或散居的参建人员，按照“两点一线”要求强

化管理。

（八）做好宿舍、食堂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施工现场、办公

区域的通风和消杀工作，供餐采取有效分流措施。

（九）对建设工地建材和生活物资配送、垃圾清理转运等外

围服务人员，要按照参建人员疫情防控管理措施加强管理，不符

合要求的一律不得进入工地。

三、强化核酸检测“早发现、早处置”

（一）对工地全员开展核酸检测一周两检。

（二）对保安、厨师、采购等高风险人员以及未集中在工地

居住但已落实“两点一线”管理的参建人员实行二天一检。

（三）对无法实行“点对点”管理、散住在工地外的参建人

员须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工地，且工地所在辖区出

现本土疫情时暂停进入。

（四）对外地返回的参建人员，实行进场前的三天两检及第

五天、第七天核酸检测。

（五）如辖区建设工地出现确诊病例，须配合属地辖区疫情

防控部门加密核酸检测频次，确保“早发现、快处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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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核酸检测措施，如属地区（功能区）疫情防控指挥部有

更高、更严、更新措施要求的，须按照属地区（功能区）要求严

格落实。

四、加强防疫督导检查

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《广东省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

关于开展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实地检查的紧急通知》要求，严格对

照《建设工地疫情防控专项检查表》检查内容、方式，对建设工

地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开展全覆盖、无死角督导检查，全面深入排

查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，建立问题清单，实行台账

管理，逐一限期销号整改，确保问题整改闭环，及时堵塞防控漏

洞。市工地专班将视情况开展暗访督查,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相

关单位予以通报。

五、严肃追责和问责

所有单位和个人须严格遵守防疫政策，违反规定造成疫情传

播的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对未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建

设工地，责令立即停工整改；对屡教不改、拒不执行疫情防

控措施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，实施顶格惩戒，构成违反治

安管理规定的，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；对监督检查履责不到位导致工地出现聚集性疫

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，一律抄送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处理。

六、加强分析研判和信息报送

本专班成员单位、各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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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判，落实“每日一报告”制度（每日上午 9 时前报送前一日疫

情防控工作情况）。如遇突发情况，务必第一时间报送，不得瞒

报、漏报、迟报。

请各工程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迅速将本通知要求传达至所监

管辖区每一个在建工地、每一名参建人员，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珠海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

（代章）

2022 年 11 月 18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，市建筑业协会、市建筑安全协会、

市建设监理协会。


	



